
北京市顺义区张镇人民政府
政府合同合法性审核意见书

顺张合同审字〔2022〕132 号

一、基本法律分析

北京市顺义区张镇人民政府与北京龙云水利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拟签订《服务合同》（2022 年度张镇河道巡查服务

项目），合同条款基本具备一份正式合同的要件，双方权利

义务相对合理，内容未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若合同涉及财政资金的拨付使用，应

符合财政部门要求。

二、审核意见

镇法律顾问针对本合同提出的法律意见包括；

（一）该合同第三条，建议可修改为“服务期限为自本

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一年”。

（二）该合同第八条第 2 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保

留追索乙方违约责任的权利”，建议可修改为“甲方有权解

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三）该合同第八条第 4 项，“移交该甲方”应修改为

“移交给甲方”。

（四）该合同落款处，甲方名称应列明全称。

（五）提示注意，建议向乙方核实其是否属于《保障中



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中小企业，是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

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所称大

型企业，是指中小企业以外的企业”之规定的中小企业，如

乙方为中小企业，请考虑以下建议：

1.提示注意，依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八

条、第九条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

工程、服务，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 30 日内

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60 日。

约定以货物、工程、服务交付后经检验或者验收合格作为支

付中小企业款项条件的，付款期限应当自检验或者验收合格

之日起算。合同双方应当在合同中约定明确、合理的检验或

者验收期限，并在该期限内完成检验或者验收。机关、事业

单位和大型企业拖延检验或者验收的，付款期限自约定的检

验或者验收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2.提示注意，依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十

三条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以法定代表人

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在合同未作

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

或者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之规定。

3.提示注意，依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十



五条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

款项的，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双方对逾期利息的利率有约定

的，约定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未作约定的，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逾期利息。经查询，

2022 年 5 月 20 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 年期 LPR 为

3.7%，5 年期以上 LPR 为 4.45%。

双方可在充分考虑本法律意见书中提及的相关问题并

作出适当修改后签订该合同；

承办单位已采纳律师的意见；

北京市顺义区张镇平安建设办公室无意见。

三、审核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4.《顺义区政府合同审核备案办法》。

附件：外聘法律顾问意见书

北京市顺义区张镇平安建设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1 日


